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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依據 

 臺北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110年 3 月 5 日修正）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國發會 94 年 5月 10 日修正） 

 臺北市政府檔案管理作業要點（110年 1 月 12日修正）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檔案管理作業要點

（108 年 8 月 23日修正）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暨所屬機關學校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機密文書處理流程相關資料彙編」 

110年 7 月 9日修訂 

107年 8月 31日修訂 

103年 11月 21 日簽奉核定 

壹、 法規篇 

 

 

 

 

 

 

 

一、 機密等級核定 

六十七、機密文書區分為國家機密文書及一般公務機密文書。 

        各機關處理國家機密文書，依國家機密保護法1及其他相關

法規辦理。 

        各機關處理一般公務機密文書，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依本要

點辦理。 

六十八、國家機密等級區分如下： 

（一） 絕對機密：適用於洩漏後足以使國家安全或利益遭受

非常重大損害之事項。 

（二） 極機密：適用於洩漏後足以使國家安全或利益遭受重

大損害之事項。 

（三） 機密：適用於洩漏後足以使國家安全或利益遭受損害

之事項。 

                                                 
1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2 條：「本法所稱國家機密，指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

對政府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經依本法核定機密等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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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本局暨所屬機關學校主管業務涉密者，通常為「一般公務機密」性質，

應留意機密等級之核定是否適當。 

 不同等級之機密文書「併案辦理」時，以其中最高之等級作為全案之機

密等級。 

「密」與「機密」等級之機密文書併案辦理，以「機密」作為全案之

機密等級。 

一般公文與「密」等級之機密文書併案辦理，以「密」作為全案之機

密等級。 

 各機關就主管業務核定一般公務機密文書，須有「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

授權之法規命令」作為核定依據（不包含「行政規則」）。 

公務文書經核列為一般公務機密，將影響人民知的權利，應符合「法

律保留原則」；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以及本府「文書處理實施要

點」均為規範內部文書處理之原則性及流程性規定，屬行政規則，不

得作為機關核定一般公務機密文書之依據。 

 

        一般公務機密列為「密」等，指除國家機密外，依法律或法

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有保密義務者。不同等級之機密

文書合併使用或處理時，以其中最高之等級為機密等級。 

六十九、各機關就其主管業務核定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應依法律或法

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為之。 

        核定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時，應依所據保密之法律或法規命令

併予核定其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 

        前項所據保密法律或法規命令未明定一般公務機密之保密

期限或解密條件時，應衡量該法律或法規命令所定保密事項

涉及之保護法益核定之。 

        各機關本於權責所核定之機密等級、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

同時拘束發文機關及受文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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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需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 2 條、第４條） 

 命令：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規程、規則、細則、辦法、

綱要、標準或準則。（「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 條） 

 法規命令：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

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法規命令之內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

依據，並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神。（「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 

 行政規則：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

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

象之規定。（「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 

  

 

 

 

 

 

 

 

 

 

 

 

 

 

 

 

 

 

 

 

 

 

 

 

 

 

 

 

行政院《行政機關法制作業實務》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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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主管涉密法規態樣 

中央機關主管涉密法規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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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機密文書處理 

七十、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應指定專責人員辦理，並實施隔離作業，減

少處理人員層級及程序。 

七十一、各機關處理非機密文書，認於內部行政流程有保密必要，得

於陳核（判）過程中採取保密措施。 

七十二、一般公務機密文書之收發文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 收受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時，應先詳細檢查封口有無異

狀後，並依內封套記載情形完成登錄。受文者為機關

或機關首長者，應送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人員啟封；受

文者為其他人員者，逕送各該人員本人啟封；另啟封

人員，應核對其內容及附件。 

（二） 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收發處理，以專設文簿或電子檔登

記為原則，並加註機密等級。如採混合方式，登註資

料不得顯示機密之名稱或內容。 

（三） 一般公務機密文書之用印、封發，由各級主管指定人

員辦理。 

（四） 使用電腦設備處理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時，對於簽入資

訊系統所需之帳號及密碼，應建立安全管理機制，並

不得使其暴露於他人可見之狀態。有關交換所需之簽

章加密等相關電子憑證亦須妥善保存。 

七十三、一般公務機密文書之簽辦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 擬辦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於陳核（判）或會辦過程，

由承辦人員或各級主管指定人員親自持送，必要時得

以「機密檔案（□陳核□歸檔）專用封套」（如實作篇

一）封裝方式辦理；如須與機關內有關單位會辦時，

其會辦程序及內容應作成書面紀錄附卷。 

（二） 各級主管於核判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時，對所核列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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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機密文書於陳核及會辦過程，原則應親持，必要時得以專用封套密封傳

遞（如：跨科室陳會時）。 

密等級、保密期限及解密條件是否適當，應一併核定

之。 

（三） 一般公務機密文書之知悉、持有、使用或複製，除辦

理該機密業務者外，以經單位主管以上人員同意者為

限。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同意： 

              1.有事實足認有洩密之虞。 

              2.無知悉、持有、使用或複製之必要。 

（四） 機密文書如非必要，應減少使用副本並禁發抄本。 

七十四、一般公務機密文書之傳遞方式如下： 

（一） 傳遞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應交各級主管指定人員親自

簽收。 

（二） 在機關外傳遞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應切實密封後，以

公文（人工）交換或掛號函件方式辦理。 

（三） 一般公務機密文書對外發文時，應封裝於雙封套內，

封套之紙質，須不能透視且不易破裂。內封套正面左

上角加蓋機密等級，並加密封，封口及接縫處須加貼

薄棉紙或膠帶並加蓋「密」字戳記；外封套不得標示

機密等級或其他足以顯示內容之註記（如實作篇

二）。 

（四） 體積及數量龐大無法以前述方式封裝者，應作適當之

掩護措施。 

（五） 以電子通信工具傳遞一般公務機密文書者，應以加裝

政府權責主管機關核發或認可之通信、資訊保密裝備

或加密技術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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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密文書禁止發抄本；如非必要，應減少使用副本。 

 第 74 點第 5 款所稱「主管機關」係指國安局，鑒於本府尚不具備符合

該款所稱加密技術之電子通訊工具，爰機密文書仍應以紙本傳遞。 

 

 

 

 

 

 

 

 

 

 

 

 

 

 

 

 

 

 

 

 

 

 

 

 

 

 

 

如何以新公文系統製作機密文書 

 可使用系統內建「密件公文製作」功能，或下載「離線版公文

製作」。 

 離線版公文製作軟體下載：

https://doc.gov.taipei/tcqb/oa/releases/ia32/oaoffline

Setup.exe 

 請留意密件簽稿檔案應儲存於「電腦本機」，而非雲端，慎防機

敏資料外洩。 

 機密文書送發文時，公文系統中不匯入密件簽稿內容（即僅送

出發文流程），需手動新增發文資料及受文者，密件內容只會以

紙本形式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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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機密檔案管理 

七十五、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應與非機密文書之檔案分別保管，歸檔時

應以「機密檔案（□陳核□歸檔）專用封套」（如實作篇一）

密封後，存放於具安全防護功能之檔案櫃妥善保管，裝置密

鎖並經常檢查。 

        封套上案由、機密等級、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等必要欄位應

填寫完整，但不得顯示足資辨識檢舉人身分等應予以保密之

內容。 

        保管人員調離職務時，應將所保管之機密文書，逐項列冊點

交單位主管或其指定人員。 

        一般公務機密文書經解密後，應照普通案件放置保管。 

 

 

 

 

檔案應用開放限制 

 為提供民眾申請應用檔案及機關決定檔案應用申請案件准駁時

之參考，並因應機關辦理永久保存檔案移轉之需要，應用限制

依下列原則著錄： 

 屬機密檔案者，著錄「不開放」。 

 非機密檔案，但內容有涉及「檔案法」第 18 條、「政府資訊公

開法」第 18條第 1項各款所列情形之一，或有其他法令規定……

等有限制應用者，著錄「限制開放」。 

 詳見：行政院「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 9 章「編目」

9.4.1.3(https://www.archives.gov.tw/Publish.aspx?cnid=

1644&p=3716) 
 

國發會「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相關規定摘錄： 

 機密文書歸檔時，承辦人員應使用機密檔案專用封套裝封，並於封面

上註明單位名稱、收發來文字號、案由或案名、分類號、頁數、件數、

附件數、案卷內文件起迄日期、保存年限、機密等級及保密期限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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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機密等級標示 

七十六、機密等級之標示位置如下： 

（一） 橫書活頁文書，於每頁頂端標示；裝訂成冊時，應於

封面外頁及封底外面上端標示。 

（二） 直書單頁或活頁文書、照相底片及所製成之照片，於

每張左上角標示；加裝封面或封套時並於封面或封套

左上角標示。 

（三） 錄音片（帶）、影片（帶）或其他電磁紀錄片（帶），

於本片（帶）及封套標題下或其他易於識別之處標示，

並於播放或放映開始及終結時，聲明其機密等級。 

（四） 地圖、照相圖或圖表，於每張正反面下端標示。 

（五） 物品於明顯處或另加卡片標示。但有保管安全之虞者，

密條件，封口簽章後，送檔案管理單位辦理歸檔。但案由或案名，得

以代碼或代名表示。（第 4條第 1項） 

 檔案管理人員點收機密文書時，僅得依封套上記載事項檢視，不得拆

開封套；封套上記載不全者，應退回補正。（第 4條第 3項） 

 機密檔案應另備保險箱或其他具安全防護功能之箱櫃，裝置密鎖存放

之；必要時，應存放於保險室或密室中，並裝置警報及監視系統。（第

6條第 2項） 

 機密檔案歸還時，調案人應在機密檔案專用封套簽章後密封，並加註

歸還日期。（第 15條第 1項） 

 檔案管理人員應檢視封套是否依規定密封。如未密封，應即通知調案

人處理，並於調案紀錄註記之。（第 15條第 3項） 

 機密檔案有遺失、污損、抽換、拆散等情事時，檔案管理單位應協調

權責單位查明責任，依規定議處；其涉及法律責任者，並應依法處理。

（第 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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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另擇定適當位置標示。 

（六） 機密資料含有外國文字，而以外國文字標示機密等級

者，須加註中文譯名標示。 

        機密文書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之標示，應具體明確，以下列

內容括弧標示於機密等級之「右」： 

（一） 本件於公布時解密。 

（二） 本件至某年某月某日解密。 

（三） 其他（適用於其他依個案所核定之特別條件）。 

七十七、核定之機密文書屬彙編性質者，應於文書首頁說明保密要求

事項。 

七十八、委託其他公民營機構或個人研究、設計、發展、試驗、採購、

生產、營繕、銷售或保管文件，涉及一般公務機密事項，其

文書處理規定如下： 

（一） 各機關人員於其職掌或業務範圍內，以契約委託其他

公民營機構或個人製作之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應要求

受託者先行採取保密措施，並送交委託單位，由權責

長官核定機密等級、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並通知受

託者。 

（二） 因委託契約需要，須提供受託者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時，

應繕造清冊送交受託者專人執據簽收；並得檢查該一

般公務機密文書之管理及運用情形，以保障不遭轉用

或洩漏。 

（三） 為使受託者瞭解並配合採取保密措施，委託單位應要

求簽訂「保密契約」或於主契約中規範「保密義務條

款」，載明業經標示為一般公務機密文書者，縱使契約

終止或解除，非經解密，受託者仍應採取保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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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解密條件之核定，應符合「具體明確」原則；何謂不明確的解密條件？

（以下舉例） 

公文標示為「附件抽存後解密」，但附件未標示密等及明確解密條件。 

公文僅標示機密等級，卻未註記明確解密條件。 

公文標示為「公布時解密」，但審閱其內容明顯不可公開（如：性平案、

保護性案件通報表等）。 

公文係密簽（箋），卻未標示密等及明確解密條件。 

 「工作完成時解密」、「保存年限屆滿時解密」、「文到時（後）解密」、「發

文後解密」等解密條件，不符合「具體明確」原則，應避免使用。（行政

院釋例/109.2.10、106.8.17、105.12.7） 

 「公布時解密」之解密條件成就與否，應就機密文書相關內容是否已對

外公布周知據以認定。（行政院釋例/106.08.17） 

如：政府採購案之招、決標公告，甄選或競賽榜單、人事異動公告等。 

 有關「文到時解密」、「文到後解密」、「發文後解密」等註記，依本府要

點第 71 點規定，機關內部行政流程如有保密必要時，於文書核擬過程

中採取保密措施即可。因此，若文書僅於陳核過程中有保密必要，核定

後非屬機密文書者，可於稿面適當位置標註上開文字，以利機關內部各

流程遵循，惟不宜於公文（函）之「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欄位

標示。（行政院釋例/105.12.7） 

 

七十九、會議使用之一般公務機密文書資料應編號分發，會議結束當

場收回；與會人員如須留用時，應經主席核准及辦理簽收。 

 

 

 

 

 

 

 

 

 

 

 

 

 

 

 

 

 

 

 

 

 

 

五、 文書解密程序 

八十、各機關對於一般公務機密文書之處理，應指定專人會同檔案、

資訊、通信、政風等業務承辦人員，實施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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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納入檔案管理之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應隨時或定期查核，檔

案管理單位每年至少須清查一次，其須變更機密等級或解密

者，應即通知原承辦單位按規定辦理變更或解密手續。 

八十二、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機密等級之變更或解密，由原核定機關權

責主管核定之。 

        一般公務機密文書原核定機關因組織裁併或職掌調整，致該

機密事項非其管轄者，相關保密作業由承受其業務之機關辦

理；無承受業務機關者，由原核定機關之上級機關或主管機

關為之。 

八十三、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未附加機密等級變更或解密條件標示者，

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 承辦人員應依據檔案管理單位定期清查機密檔案之通

知或依其他機關來文建議，將原卷調出審查。 

（二） 原核定機關經檢討機密文書需變更機密等級或已無繼

續保密必要時，應填具「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

銷處理意見表」（如實作篇七）及「機密文書機密等級

變更或註銷通知單」（如實作篇四），陳奉核定後，通

知前曾受領該機密文書之受文機關依規定辦理機密等

級變更或註銷程序。 

（三） 原受文機關經檢討機密文書需變更機密等級或已無繼

續保密必要時，應填具「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

銷建議單」（如實作篇五），陳奉核定後，建議原核定

機關依規定辦理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程序。如有另行

轉發之機密文書，於獲得原核定機關書面同意後，仍

應續行通知前曾受領該機密文書之受文機關依規定辦

理註銷或變更機密等級程序。 

（四） 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前核定為「密」等級文書且未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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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機密等級之變更或解密，由原核定機關權責主管核定

之，所稱「權責主管」，係指依該機關分層負責規定，具該機密文書核定

權之主管。原由一層主管決行之機密文書，檢討解密時（如：意見表、

通知單等）得否由二層主管代為決行，應回歸機關分層負責之規定。（行

政院釋例/110.2.22、106.5.31） 

示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如具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

各受文機關檔案管理單位會商業務承辦單位簽陳核定

後逕行註銷機密等級： 

              1.受文機關建議原核定機關辦理機密等級變更或解

密，原核定機關未予處理，致機密等級無法變更或

註銷。 

              2.未能確認機密文書原核定機關、業務承受機關或原

核定機關之上級機關或主管機關。 

（五） 經核定或獲書面同意變更機密等級或註銷者，應將原

案卷封面及文件上原有機密等級之標示以平行雙線

劃記後加蓋承辦人員職名章，並檢附「機密文書機密

等級變更或註銷紀錄單」（如實作篇八）。 

        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有附加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標示者，檔案

管理單位或人員於期限屆至或條件成就時，應通知承辦單位

依前項第五款規定辦理。 

        非公務機關或民眾之來函自訂有機密等級者，受文機關得本

於權責核定適當之機密等級，其解密程序如經審酌有通知來

函之必要者，得比照第一項規定辦理。 

        機密文書所列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不明確或有疑義時，其解

密程序比照第一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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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機密保護法」於 92 年 10 月 1日起施行，施行前核定為「密」等

級文書，且未標示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者，始得適用本府要點第 83 點

第 4 款。 

所稱「會商」及「簽陳核定」，其辦理方式可使用「簽」或填具「意見

表」陳奉核定，據以執行後續解密程序。（行政院釋例/109.2.10） 

所稱「原核定機關未予處理」，機密文書經受文機關建議原核定機關解

降密未獲答復時，宜再以行文方式向該機關催復。（行政院釋例

/105.10.25、102.12.6）據此，本機關應至少 2 次函發建議單，且對

方皆未予處理始當之。（本府政風處建議） 

 法務部 95 年 1 月 27 日法政字第 0951101264 號函釋略以：依現行法

制，「公務機密」之核定係專屬政府機關之權責，民間團體之來函其上自

訂有機密等級者，對政府機關並無拘束效力；民間團體之來函是否為政

府機關主管業務應保密事項，應由該受文機關視其性質、內容等，依相

關法令規定（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判斷之，如有保密

必要者，應依規定或報請權責長官核定適當之機密等級（於簽辦過程中

敘明），並採取相應之維護措施。 

「行政程序法」第 170 條第 2 項：「人民之陳情有保密必要者，受理

機關處理時，應不予公開。」至人民陳情案件有無保密之必要，應由

該受理機關依相關法令辦理。 

 

 

 

 

 

 

 

 

 

 

 

 

 

 

 

 

 

 

 

 

六、 機密檔案銷毀 

八十四、一般公務機密文書非經解密不得銷毀，解密後，其銷毀方式，

依檔案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製作機密文書所用之草稿、複寫紙、蠟紙、打字紙、影印紙、

底片等材料或磁片、光碟、電腦檔案（備份檔案），若無保存

必要，承辦人員應即銷毀，不得任意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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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所稱會同「相關單位」派員全程監控，檔管局說明：檔案監毀人之指派，請

貴機關本於權責自行指派，惟須簽請機關權責長官核准後辦理。 

（檔案管理局/雙向溝通/編號：MB1070302003） 

 

 

 

 

 

 

 

 

 

 

 

 

 

 

 

 

 

 

 

 

 

七、 其他注意事項 

八十五、處理一般公務機密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文書處理時，不得隨意散置或出示他人，並應防止他

人窺視，放置時應背面向上或放於公文夾內。 

（二） 下班或臨時離開辦公室時，應將公文收藏於辦公桌抽

屜或公文櫃內並加鎖，如有攜離辦公處所之必要者，

須經單位主管以上人員同意。 

國發會「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相關規定摘錄： 

 經核准銷毀之檔案於銷毀前，應妥善集中放置於安全場所，並應注意

其運送過程之安全。檔案之銷毀，應由檔案管理單位會同相關單位派

員全程監控，並應注意環境保護事宜。（第 12條） 

國發會「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相關規定摘錄： 

 機密檔案之移轉及銷毀，應由機關首長指定專人辦理，並採取必要之

安全措施。（第 19條） 

「臺北市政府檔案管理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詳見第 34~38點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檔案管理作業要點」

相關規定摘錄（詳見第 30~36點）： 

 經核准銷毀之檔案於銷毀前，應妥善集中放置於安全場所，並應注意

其運送過程之安全。檔案之銷毀，應由檔案管理單位會同相關單位派

員全程監控，並應注意環境保護事宜。（第 33點） 

 監毀人應於檔案銷毀完成後，另行簽具切結書（第 35點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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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公務員服務法」第 4 條第 1項：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

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退職後亦同。 

 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第 76點第 1項：「各機關員工對於本機關文書，

除經允許公開者外，應保守機密，不得洩漏」。 

 機關員工對於公文的保密義務並不以「機密等級」為要件。 

 本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第 106 點第 10 項：「擅將公文交他人閱覽、

抄錄影印或未經核准電遞、傳真者。」機關得視個案情節輕重，專案簽

報議處。 

 

（三） 各級人員經辦案件，無論何時，不得以職務上之秘密，

作為私人談話資料。非經辦人員不得查詢業務範圍以

外之公務事件。 

（四） 文書之核判、會簽、會稿時，不得假手本機關以外之

人員，亦不得交予與本案有關之當事人。 

（五） 職務上不應知悉或持有之公文資料，不得探悉或持有。

因職務而持有無需歸檔之機密文書，應保存於辦公處

所，並隨時檢查。無繼續保存之必要者，應繳還原發

單位；無法繳回者，應銷毀之。 

（六） 承辦機密文書人員，發現承辦或保管之機密文書已洩

漏、遺失或有洩漏、遺失之虞者，應即報告所屬主管

查明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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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實作篇 

一、 機密檔案專用封套填寫暨使用方式示例 

（一） 封套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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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封套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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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機密文書內外雙封套發文示例 

 

 

 

 

 

 

 

 

 

 

 

 

 

 

 

 

 

 

 

 

 

 

 

 

 

 

內封套 

內封套 

外封套 

內封套正面左上
角蓋密字戳章 

密 

密 

密 

密 

密 

密 
內封套背面薄棉
紙接縫處蓋密字

戳章 

（地址） 

王大明先生 鈞啟 採購評選（審）委員
名單如係採不公開
者，外封套不得顯示
其為委員之身分 

外封套不得標示機
密等級，或足資顯示
內容之註記 



 

第 20 頁，共 40 頁 

三、 機密文書解密流程 

（一）解密條件已成就 

 

 

 

 

 

 

 

 

 

 

 

 

 

 

 

 

 

 

 

 

 

 

 

 

 

1.承辦單位依據檔案管理單位清查機密檔案之通知，或依其

他機關來文建議，將原卷調出審查。 

2.原定解密條件已成就，或經核定、或獲書面同意註銷機密

等級者，將機密文書上原有機密等級之標示（非指機密檔

案專用封套），以平行雙線劃記後，加蓋承辦人職名章（此

處無須註記 8碼） 

3.填具「紀錄單」，裝訂於原案卷首，檢還檔案室改以一般

公文歸檔。 

檔案管理單位清

查發現保密期限

或解密條件已成

就之機密檔案 

接獲他機關書面

同意或通知註銷

機密等級（本機關

為原受文機關） 

主動檢討或依他

機關建議，核定註

銷機密等級（本機

關為原核定機關）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ＯＯ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年 9月 20日 
發文字號：北市教政字第 1081234567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本件至 109年 9月 20日解密)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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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解密條件不明確 

 

 

 

 

 

 

 

 

 

 

 

 

 

 

 

 

 

 

 

 

 

 

 

 

 

 

本機關為原核定機關 

1.填製「意見表（簽）」及
「通知單（稿）」，陳奉核
定。 

2.將「通知單」函發原案
正、副本受文機關，通知
渠等辦理公文解密事宜。 

3.填製「紀錄單」完成解密
程序。 

本機關為原受文機關 

1.填製「建議單（稿）」，陳
奉核定，函請原核定機關
書面同意解密。 

2.俟收到原核定機關製發
之「通知單」（或書面函
復）後，填製「紀錄單」
完成解密程序。 

3.倘本機關曾將原來文轉
發其他機關，請於接獲原
核定機關「通知單」後，
依照左側程序續行辦理。 

如遇機密文書未附加解密條件、解密條件不明確或有疑義之
情況，依下列程序辦理── 

補充說明 

本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第 83點第 4款： 

「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前（92 年 10 月 1 日施行）核定

為「密」等級文書且未標示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如具下
列情形之一者，得由各受文機關檔案管理單位會商業務承

辦單位簽陳核定後逕行註銷機密等級： 

1.受文機關建議原核定機關辦理機密等級變更或解密，原
核定機關未予處理，致機密等級無法變更或註銷。 

2.未能確認機密文書原核定機關、業務承受機關或原核定

機關之上級機關或主管機關。 
 針對 92 年 10 月 1 日前，核定為「密」等級並且未標示

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者，始得適用上開規範。 

 所稱「會商」及「簽陳核定」，其辦理方式可使用「簽」
或填具「意見表」陳奉核定，據以執行後續解密程序。（行

政院釋例/109.2.10） 

 所稱「原核定機關未予處理」，本機關應至少 2 次函發建

議單，且對方皆未予處理始當之。（本府政風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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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通知單示例 

 

 

 

 

 

 

 

 

 

 

 

 

 

 

 

 

 

 

 

 

 

 

 

 

 

 

（機關全銜）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通知單 

 
地址：000000臺北市○○路○○號 
承辦人：○○○ 
電話：02-00000000/1999 轉 0000 
傳真：02-00000000 
電子信箱：000@mail.taipei.gov.tw 

000000 
臺北市○○區○○○路○段○○○號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通知清冊 1份 
 
主旨：檢送「本局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通知清冊」1份（如附件），請註銷案內公文機密
等級，請查照。 
 
正本：○○○、○○○ 
副本：○○○ 
 

（機關條戳） 

批次處理大量公文解(降)密時，可將公
文資訊彙整成清冊，函發有關機關辦理。 

（機關全銜）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通知單 

 
地址：000000臺北市○○路○○號 
承辦人：○○○ 
電話：02-00000000/1999 轉 0000 
傳真：02-00000000 
電子信箱：000@mail.taipei.gov.tw 

000000 
臺北市○○區○○○路○段○○○號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本局○年○月○日○字第○○○○○號函，請註銷其機密等級，請查照。 
 
正本：○○○、○○○ 
副本：○○○ 
 

（機關條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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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單示例 

 

 

 

 

 

 

 

 

 

 

 

 

 

 

 

 

 

 

 

 

 

 

 

 

 

 

（機關全銜）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單 

 
地址：000000臺北市○○路○○號 
承辦人：○○○ 
電話：02-00000000/1999 轉 0000 
傳真：02-00000000 
電子信箱：000@mail.taipei.gov.tw 

 
000000 
臺北市○○區○○○路○段○○○號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清冊 1份 
 
主旨：檢送「本局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清冊」1份（如附件），建請註銷案內公文機

密等級，或另核予明確解密條件，請查照惠復。 
 
正本：○○○ 
副本：○○○ 
 

（機關條戳） 
 

（機關全銜）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單 

 
地址：000000臺北市○○路○○號 
承辦人：○○○ 
電話：02-00000000/1999 轉 0000 
傳真：02-00000000 
電子信箱：000@mail.taipei.gov.tw 

 
000000 
臺北市○○區○○○路○段○○○號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貴機關○年○月○日○字第○○○○○號函，建請註銷其機密等級，或另核予明確解

密條件，請查照惠復。 
 
正本：○○○ 
副本：○○○ 
 

（機關條戳） 
 

得視案情內容及主旨所述機密等級決定建議單之密等 

原核定機關收到建議單後，如經檢討
認有持續保密之必要，而原定解密條
件不明確者，應另核予明確解密條
件，並通知正、副本受文機關憑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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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機密文書等級之變更或解密，係屬原核定機關之認定權責，故原核定機

關於辦理檢討列冊後（如：通知清冊範例），應通知原案正副本受文機關。 

 如係受文機關，必要時得建議原核定機關變更機密等級或解密（如：建

議清冊範例）。 

 「建議清冊」及「通知清冊」應分別列冊。 

六、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通知（建議）清冊示例 

（一）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通知清冊 

（機關全銜）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通知清冊 

造冊日期：○年○月○日 
機密文書 原機密 

等級 

新等級 

或註銷 
備註(說明理由) 

受文機關 日期 文號 

臺北市政府

政風處 

99 年 1 月 10

日 

北市教政字

第

09911156700

號 

密 註銷 經檢討已無賡續保

密之必要 

     （以下自行增列） 

      

（二）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清冊 

（機關全銜）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清冊 

造冊日期：○年○月○日 

機密文書 原機密 

等級 

建議之

新等級 

或註銷 

備註(說明理由) 
發文機關 日期 文號 

臺北市政府

政風處 

99 年 2 月 20

日 

北市政二字

第

09922278900

號 

密 註銷 已逾本局檔案保存

年限 

     （以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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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處理意見表示例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處理意見表 

檔 號 解密原案之檔號（可參照封套填寫） 

原機密案件 日 期 98 年 5 月 20 日 文 號 
北 市 教 政 字 第
09812345600 號 文別 函 

案 由 陳情案 

受 文 機 關 臺北市政府政風處 

抄 送 
副 本 機 關 

 

原 機 密 
等 級 密 

新 機 密 等 
級 或 註 銷 註銷 

變 更 機 密 
等 級 理 由 已逾本局檔案保存年限，經檢討無賡續保密之必要。 

備 考 

 

陳 核 

 

 

 

科員 ＯＯＯ 
0830/0910 
 主任 ＯＯＯ 
0830/0955 
 

主秘 ＯＯＯ 
0830/1120 
 

局長ＯＯＯ(丙) 

可 

083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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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紀錄單示例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紀錄單 

通 知 機 關 

(原機密案件核定機關)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原 機 密 案 件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新等級或註銷 

 

登 記 人 職  稱： 

姓  名： 

日  期： 

註銷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9年 9 月 18 日 

北市教政字第

1091234567 號 

98 年 5月 20日 

北市教政字第 09812345600 號 

科員 

OOO 

109年 9 月 22 日 

科員 ＯＯＯ 
0922/1000 

解 密 請 填 「 註
銷」，避免與速別
混淆 紀錄單核章處須

加註日期時間 8碼 

※「通知機關」欄位填寫方式說明如下： 
 原案解密條件明確：依據原案填寫(通知機關=原機密案件)。 
 原案解密條件不明確： 

A.本機關製發「通知單」，或接獲原核定機關「通知單」，依據「通
知單」填寫。 

B. 解密原案為密簽，依據陳奉核定之「處理意見表」填寫，意見
表決行日期＝發文日期；意見表文號＝發文字號。 

※解密條件不明確或未成就者，不可逕填「紀錄單」解密。 

※「紀錄單」無須陳核，由辦理解密人員自行製作並核章(8 碼)即可。 

若為創密簽，請

填決行日期 

填入通知機關全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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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創簽（箋）之密等及解密條件標示（新公文系統） 

（一） 點擊「欄位」功能鍵，選擇「應用限制」、「擬辦方

式」或「決行層級」開啟功能視窗。 

 

 

 

 

 

 

 

 

 

 

 

 

（二） 「擬辦方式」選擇「其他」，並於下方空白欄位自

行輸入「密等及解密條件」。 

 

 

 

 

 

 

 

 

 

 

密(本件至 117年 8月 28日解密) 

 

 
 

簽 於政風室 

創密簽應於上方標
示密等及解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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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描述 

 發文機關：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發文日期：98年 5月 31 日 

 發文字號：北市教政字第 09805000100 號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本件至 108 年 5 月 31 日解密） 

 解密條件明確者，係依據原機密案件辦理解密，故「通知機關」相關欄位應

填寫「原機密案件」之機關全銜及其發文日期字號。 

十、 「紀錄單」實務填寫示例 

（一） 解密條件明確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紀錄單 

通 知 機 關 

(原機密案件核定機關)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原 機 密 案 件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98 年 5月 31日 

北市教政字第

09805000100 號 

98 年 5月 31日 

北市教政字第 098050001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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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描述 

 發文機關：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發文日期：99年 4月 25 日 

 發文字號：北市教政字第 09904000200 號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未標示解密條件）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政風處 

 本機關為原核定機關，解密條件不明確者，須填具「意見表」及「通知單」，

陳奉核定發文後辦理解密，故「通知機關」相關欄位應填寫本機關全銜，以及「通

知單」之發文日期字號。 

 

（二） 解密條件不明確（本機關為原核定機關）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紀錄單 

通 知 機 關 

(原機密案件核定機關)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原 機 密 案 件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0年 5 月 31 日 

北市教政字第

1105001234 號 

99 年 4月 25日 

北市教政字第 099040002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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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描述 

 發文機關：臺北市政府政風處 

 發文日期：99年 4月 29 日 

 發文字號：北市政二字第 09904003000 號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未標示解密條件）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本機關為原受文機關，解密條件不明確者，須製作建議單函請原核定機關書

面同意解密，故「通知機關」相關欄位應依據原核定機關回函之「通知單」，填

寫該「通知單」之發文機關全銜及日期字號。 

 

（三） 解密條件不明確（本機關為原受文機關）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紀錄單 

通 知 機 關 

(原機密案件核定機關)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原 機 密 案 件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臺北市政府政風處 

110年 6 月 3日 

北市政二字第

1106004321 號 

99 年 4月 29日 

北市政二字第 099040030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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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描述 

 內簽決行日期：100 年 3 月 10 日 

 內簽文號：AEAA10003002500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未標示解密條件） 

 意見表奉核日期：110 年 3 月 15日 

 意見表文號：AEAA1103005678 

 解密原案為內簽，解密條件不明確時，須填製意見表，陳奉核定後辦理解密，

故「通知機關」相關欄位應填寫本機關全銜，以及「意見表」之決行日期及文號；

內簽及意見表文號表述方式，依據本府政風處建議，宜以英文代碼呈現，俾與函

稿文號區別。 

註：倘原案係函稿，經簽核意見表檢討後，無需函發通知單者（如：原案正副本

受文者非屬政府機關等），「通知機關」相關欄位填寫方式同上。 

 

（四） 解密條件不明確（解密原案為機關內簽）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紀錄單 

通 知 機 關 

(原機密案件核定機關)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原 機 密 案 件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110年 3 月 15 日 

AEAA1103005678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0年 3 月 10 日 

AEAA1000300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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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答疑篇 

 

 

 

 

 

 

 

 

 

 

 

 

 

 

 

 

 

 

 

 

 

 

 

 

 

 

Ｑ1.甚麼樣的案件可以列為密件？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應如何
訂定？

•各機關就其主管業務核定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應依法律或法
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為之。

•依所據保密之法律或法規命令併予核定其保密期限或解密條
件，倘法規未明定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則應衡量該法律或
法規命令所定保密事項涉及之保護法益核定之。

Ｑ2.法律或法規命令規定應予保密之態樣為何？

•經查與本局權管公務機密業務有關之法律或法規命令，如：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性別平等教育法」、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
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等，明訂業務或資訊應予保密、不得
洩漏（公開）、嚴守秘密、應負保密義務等保密規定，散見
於本局及中央機關主管法規條文中。

•法規條文呈現態樣得參考本彙編第4頁示例。

Ｑ3.來文所訂機密等級或解密條件，本機關不認同，可以直接
修改或解密嗎？

•各機關本於權責所核定之機密等級、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
同時拘束發文機關及受文機關。

•倘原核定機關所列機密等級及解密條件不明確或有疑義時，
受文機關得函發「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單」，
建議原核定機關註銷機密等級或另核予明確解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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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4.來文未列密，但本機關收文後認為案情內容應予保密，可
以改用密件收辦歸檔嗎？

•各機關處理非機密文書，認於內部行政流程有保密必要，得
於陳核（判）過程中採取保密措施（如：親持陳核、以封套
密封陳核等）。

•受文機關為辦理來文所作之內部簽核文件（如：簽、箋等）
可於擬辦過程中敘明列密之法規依據，並於公文上方空白處
標示密等及解密條件（如實作篇九），簽奉核可後全案即以
密件歸檔；如該來文係採發文結案，則由該機關核判之函稿，
自得本於權責依法核定其機密等級，全案即以密件歸檔。
（以上因應做法於辦理過程中自應踐行保密措施）

•需留意的是，以上因應做法並非代替原發文機關將來文改列
密件，而係受文機關針對內部簽核文件或函稿，本於權責核
定機密等級後，全案合併依最高等級歸檔。倘受文機關希望
原核定機關將來文改列密件，仍應函發建議單予原核定機關。

Ｑ5.非公務機關來文自訂有機密等級者，對本機關有無約束效
力？是否有保密必要？

•依現行法制，「公務機密」之核定係專屬政府機關之權責，
民間團體之來函其上自訂有機密等級者，對政府機關並無拘
束效力；民間團體之來函是否為政府機關主管業務應保密事
項，應由該受文機關視其性質、內容等，依相關法令規定判
斷之，如有保密必要者，應依規定或報請權責長官核定適當
之機密等級及解密條件（於簽辦過程中敘明），並採取相應
之維護措施。

Ｑ6.他機關來文為一般公文，本機關函復時，可以發密件嗎？

•機密等級之核定係屬核定機關之權責，各機關作為發文機關
判發公文時，無論前來文之性質為何，自得本於權責依法核
定其機密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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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7.若經查相關法律或法規命令，找不到核定機密等級之依據，
而案情內容仍有機敏保密之必要時，應如何處理？

•各機關處理非機密文書，認於內部行政流程有保密必要，得
於陳核（判）過程中採取保密措施（如：親持陳核、以封套
密封陳核等）。

•各機關業務執行上如認有保密必要，卻無明確法律或法律具
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作為核定依據時，建議依個案內容，
參考共通性適用法律（如：「行政程序法」第170條第2項、
「個人資料保護法」等），作為核定一般公務機密文書之依
據。（本府109年度機密文書清查檢討會議）

Ｑ8.非機密文書可以任意公開或傳遞嗎？

•公務員對於公文的保密義務並不以「機密等級」或「保密標
示」為要件。

•各機關員工對於本機關文書，除經允許公開者外，應保守機
密，不得洩漏。擅將公文交他人閱覽、抄錄影印或未經核准
電遞、傳真者，機關得視個案情節輕重，專案簽報議處。

•如係依規定將資料公開者，仍請注意經簽准後再行辦理。

Ｑ9.一般公文與機密文書如何「併案辦理」（多件公文合併以
其中1個文號為主案承辦）？

•不同等級之機密文書合併處理時，以其中最高之等級為全案
之機密等級；爰一般公文與機密文書併案辦理，全案應以密
件承辦，歸檔時一併放入封套內密封。

Ｑ10.一般公文與機密文書如何「併案歸檔」（前案已辦結歸檔，
後案辦結後併前案歸檔）？

•一般公文與機密文書併案歸檔時，一般公文得免用封套封裝，
但實務上仍建議與該密件一併放在機密檔案櫃中。

•機密檔案專用封套之「併件文號」欄位，應填寫併案歸檔之
首案文號，非併案辦理之子案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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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11.機密文書可以電子交換發文嗎？

•以電子通信工具傳遞一般公務機密文書者，應以加裝政府權
責主管機關（國安局）核發或認可之通信、資訊保密裝備或
加密技術傳遞。

•鑒於本府尚不具備該機關核發或認可之加密技術電子通訊工
具，爰機密文書仍應以紙本傳遞。

Ｑ12.機密文書可以發副本或抄本嗎？

•本府機密文書禁止發抄本；如非必要，亦應減少使用副本。

Ｑ13.機密文書陳核時，一定要用封套密封嗎？

•擬辦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於陳核（判）或會辦過程，由承辦
人員或各級主管指定人員親自持送，必要時（如：跨科室陳
核、會辦）得以「機密檔案（□陳核□歸檔）專用封套（如
實作篇一）封裝方式辦理。

Ｑ14.封套上之「案卷內文件起訖日期」應如何填寫？

•封套上之「案卷內文件起訖日期」即「文件產生日期」，係
指案卷內（同一封套內）最早與最晚之文件產生日期；封套
內僅封裝1件檔案時，應填寫該案件之文件產生日期（併參檔
案管理局/檔案樂活情報/檔案知識+/106年2月16日NO.116號
刊）。

•判斷及填寫方式分述如下（1~4僅需填寫1個日期）：

•(1)創簽存查：填寫決行日期。

•(2)發文結案：填寫發文日期。

•(3)他機關來文存查：填寫來文機關之發文日期。

•(4)合併多件文號為1案件（彙、併辦案件）：以該案件最後
產生之文件為著錄依據（依主案辦結情形判斷）。

•(5)若封套內有2件以上檔案（不同文號且非彙、併辦者），
則依據封套內第1份及最後1份公文結案性質填寫區間日期。



 

第 36 頁，共 40 頁 

 

 

 

 

                                                                                                                                                                                                                                                                                                                                                

 

 

 

 

 

 

 

 

 

 

 

 

 

 

 

 

 

 

 

 

 

 

Ｑ15.封套上之「件數」、「頁數」及「附件數」應如何填寫？

•「件數」應填寫案件數，合併多件文號為1案件者（彙、併
辦），件數以1件計算。

•「頁數」應填寫封套內本文及隨同裝訂之紙本附件頁數總和。

•「附件數」應依各媒體類型填寫附件之數量（如：紙本2、
光碟1），如無附件應填「0」。

Ｑ16.辦理文書解密時需要用到的表單（紀錄單、意見表、通知
單及建議單）在哪裡？

•新公文系統：開啟公文製作/機密文書（全部）。

•筆硯：開啟範本/機關共用範本/7.其他定型化表單（意見表、
紀錄單）/2.函式公文（通知單、建議單）。

Ｑ17.本機關為原核定機關，如欲主動變更解密條件（如：不明
確條件改為明確條件、縮短或延長保密期限等），而非註銷機
密等級，應如何辦理？

•參照解密條件不明確之處理方式，辦理機密文書機密等級
（或解密條件）變更程序，詳見實作篇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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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18.辦理文書解密時，公文上的「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一定要用「平行雙線」劃除嗎？

Ｑ19.紀錄單中的「通知機關」相關欄位應如何填寫？

•依本府要點第83點規定，經核定或獲書面同意變更機密等級
或註銷者，應將文件上原有機密等級之標示以平行雙線劃記
後，加蓋承辦人員職名章（無需8碼），併參實作篇三（一）。

Ｑ20.紀錄單需要上陳主管人員嗎？

•「通知機關」即通知解密條件已成就之機關，亦為辦理公文
解密之執行依據。

•實務上可簡易區分態樣如下（詳見實作篇八、十）：

•(1)解密條件明確：依據原案解密條件辦理解密，「通知機
關」相關欄位應填入「原機密案件」之機關全銜及其發文日
期字號。

•(2)解密條件不明確：依據通知單辦理解密，「通知機關」
相關欄位應填入通知單之發文機關全銜及其發文日期字號。

Ｑ21.同一案件中有他機關來文及本機關復文函稿，兩者皆為密
件，應如何填寫紀錄單？

•紀錄單係於原定解密條件已成就，或經核定、或獲書面同意
註銷機密等級後，由承辦人員填寫並核章（8碼），無需再次
陳核主管人員，併參實作篇三、八。

•不同發文機關及日期字號之機密文書，應分別視個案情形辦
理解密程序，並分別填製紀錄單。

•常見檢核缺失態樣：誤將收發同號之2件機密文書文號，填
寫於同1份紀錄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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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22.收到他機關來文建議單，調案後發現該件機密文書係轉發
自另一機關之密件來文（原文照轉），應如何辦理？

•層轉發文之機密文書，應依序完成解密程序。倘本機關係函
轉甲機關之密件來文予乙機關，而甲機關來文原定之解密條
件不明確者，應先製發建議單函請甲機關同意解密；俟完成
甲機關來文之解密程序後，復針對本局轉發密件部分，依規
定檢討並函發通知單予乙機關。

Ｑ23.「公布時解密」之條件是否成就，應如何判斷？

•「公布時解密」之解密條件成就與否，應就機密文書相關內
容是否已對外公布周知據以認定。（行政院釋例/106.08.17）

•如：政府採購案之招、決標公告，甄選或競賽榜單、人事異
動公告等。

•另有關政府採購案各階段保密及解密時機，得參考本府106
年8月21日府授工採字第10631867200號函辦理。

Ｑ24.意見表及通知單，應上陳至甚麼層級長官核定？

•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機密等級之變更或解密，由原核定機關權
責主管核定之，所稱「權責主管」，係指依該機關分層負責
規定，具該機密文書核定權之主管。原由一層主管決行之機
密文書，檢討解密時(如：意見表、通知單等)得否由二層主
管代為決行，應回歸機關分層負責之規定。（行政院釋例
/110.2.22、106.5.31）

Ｑ25.「保存年限屆滿後解密」之解密條件已修正刪除，辦理解
密時應如何因應？

•各機關檔案之保存年限，係依據該機關所訂之「檔案分類與
保存年限區分表」為之，與機關依法令核定機密文書保密期
限之定義及作用均不同，爰「保存年限屆滿後解密」此一解
密條件，並不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本府已於110年3月5
日修正要點後予以刪除。（行政院釋例108.9.26）

•如本機關係原核定機關，自得依本機關「檔案分類與保存年
限區分表」審認解密條件成就與否；惟若本機關係受文機關
時，得電詢原核定機關確認檔案保存年限是否已屆期，並作
成電話紀錄佐證，據以辦理解密程序（本府政風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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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26.「附件抽存後解密」之解密條件已修正刪除，辦理解密時
應如何因應？

•「附件抽存後解密」之使用要件係附件本身已明確標示機密
等級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以符「具體明確」之原則；惟
實務上各機關使用該條件時，常未依規定辦理，屢有爭議，
爰本府已於110年3月5日修正要點後予以刪除。

•機關倘收受來文僅標示「附件抽存後解密」，而未於附件標
示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之機密文書，因欠缺「具體明
確」之要件，不宜逕依該條件辦理解密，得行文洽請原核定
機關確認該機密文書附件之密等及解密條件，俾據以辦理後
續解密事宜。（行政院釋例/108.4.24、107.3.19）

•為因應早期使用該解密條件之案件，通案性處理方式得參考
如下：

•(1)案卷內有附件，且附件本身有標示密等及明確解密條件
者，其條件成就即可填製紀錄單解密。

•(2)案卷內有附件，但附件本身未標示密等及明確解密條件，
或查無附件者，其解密程序仍不可免除，建議得參照解密條
件不明確之方式辦理，詳如實作篇三（二）。

•若附件無抽存續辦之必要，或經抽存之附件辦畢後，應與本
文併同歸檔。有關此類密件之檔案管理事宜，併參檔管局網
頁/機關服務/雙向溝通/編號：MB1061123002。

Ｑ27.接獲他機關來文之「建議單」或「通知單」，但原機密案
件因年代久遠無法調閱或遺失，應如何辦理？

•洽請來文機關協助提供原機密案件影本，俾憑辦理解密程序。

•各機關為辦理公文解密而提供密件影本時，得視情形遮罩案
內機敏資訊及簽核紀錄。

Ｑ28.本機關函發建議單，惟原發文機關遲未書面回復，應如何
處理？

•受文機關建議原核定機關解降密未獲答復時，宜再以行文方
式向該機關催復。（行政院釋例105.10.25）

•倘該密件係於「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前（92年10月1日）
核定為「密」等級，且未標示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者，得依
本府要點第83點第4款辦理，併參實作篇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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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29.保密期限大於檔案保存年限，應如何處理？

•各機關檔案之保存年限，係依據該機關所訂之「檔案分類與
保存年限區分表」為之，與機關依法令核定機密文書保密期
限之定義及作用均不同。例如：某機關核定某案機密文書之
保密期限為20年，但依該機關訂定之「機關檔案分類及保存
年限區分表」規定，該案件之檔案保存年限為10年。

•機密檔案保存屆期或清查發現此情形時，得視個案情況延長
其檔案保存年限，或檢討其保密期限（併參檔案管理局/檔案
樂活情報/檔案知識+/106年2月16日NO.116號刊）。

Ｑ30.他機關來文之密件，本機關收件時已逾其核定之保密期限
（或原定解密條件已成就），應如何處理？

•該來文雖已逾發文機關核定之保密期限（或其解密條件已成
就），惟辦理解密程序仍不可免除，考量來文設有密等即表
示內容具一定機敏性，站在保護機關同仁立場，仍建議以密
件收辦；承辦人得於公文核判後填具紀錄單予以解密，該案
即以一般公文歸檔。

•若該份公文係以密件發文結案（收發同號），在該函稿解密
條件成就前，原來文雖可先行辦理解密程序，惟仍應與尚未
解密之發文函稿併同置於機密檔案櫃中。



 

 

 


